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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替代DB11/T 374-2006《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管理规范》，与DB11/T 374-2006相比，除

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文件适用范围（见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2006年版的2）；

——修改了实验室划分（见4,2006年版的4）；

——修改了实验室业务范围（见5,2006年版的5）

——修改了实验室配置要求（见6,2006年版的6）

——修改了实验室管理（见7,2006年版的7）

——修改了规范性附录A“水生动物病原实验报告单”（见规范性附录B,2006年版的规范性附录B）；

——修改了资料性附录B“北京市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人员配置要求”（见资料性附录C,2006

年版的资料性附录C）

——修改了资料性附录C“北京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仪器设备最低配置要求”（见资料性附录

A,2006年版的资料性附录A）；

——“常规实验室”替换为“区级实验室”，“中级实验室”替换为“市级实验室”；

——新增了“场级实验室。”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 T 37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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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北京市从事水生动物检疫检验的各级（市级、区级、场级）实验室业务范围、实验室

配置要求、实验室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50346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实验室划分

根据实验室的业务范围、配置、管理将实验室划分为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市级、区级、场级实验室。

5 实验室业务范围

5.1 场级实验室

样品采集；细菌、寄生虫等病原的初步检测鉴定；病原菌药物感受性检测；对不确定疫病样品送区

级或市级实验室。

5.2 区级实验室

样品采集；细菌、寄生虫等病原的检测鉴定，并出具检测报告；病原菌药物感受性检测；对不确定

疫病样品送市级实验室；检测的病原微生物为三、四类动物病原微生物。

5.3 市级实验室

样品采集；病毒、细菌、寄生虫等病原的检测鉴定，并出具检测报告（水生动物疫病检测报告单格

式参见附录A）；病原菌药物感受性检测；指导场级、区级实验室业务，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与帮助；检

测的病原微生物为三类、四类动物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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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室配置要求

6.1 人员要求

检疫检验实验室应有足够的工作人员。人员必须受过与从事工作相符专业的教育；经防疫相关法律

法规、专业理论知识、质量控制和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要求工作人员工

作认真负责、有责任心，能按疫病相应检测标准进行病原检测，并对实验结果负责。各级实验室人员配

置要求参见附录B。

6.2 实验环境要求

实验各项环境符合GB 50346要求：

——实验室有足够的空间，布局合理，保证从样品接收、处理、检测、判断、填写报告以及废物处

理等各环节人流、物流顺畅。

——震动、尘埃、噪音、电磁干扰等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均在有效控制范围内。实验室通风条件良

好，温度、湿度、采光等环境条件符合GB 19489 要求。建立良心的工作与管理制度，确保实验及实验

人员的安全。

——实验室有明显的标识，特别是特殊用房（病原库、危险药品库、无害化处理区、消毒灭菌室）

有安全标识。

6.3 试剂耗材要求

实验室根据检测项目的需求，配备充足的试剂耗材。试剂耗材由正规供应商提供，并建立合格供应

商制度。

6.4 仪器设备要求

实验室根据检测项目的需求，配置进行检测所需要的仪器设备；所用仪器设备的技术指标和功能均

满足检测要求，量程应与被测参数的技术指标相适应。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仪器设备最低配备要求

见附录C。

7 实验室管理

7.1 人员管理

建立实验室人员工作守则、准则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对所有实验室人员进行日常监督、年度

考核、定期培训。

7.2 试剂耗材管理

明确试剂和耗材采购、验收、存储具体要求；试剂耗材实行出入库管理。

7.3 仪器设备管理

仪器设备应经计量确认（检定、校准）等方式符合实验室检测要求；定期维护并实行使用登记制；

每台设备设立相应负责人。

7.4 实验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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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实验质量，检验检测一律采用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在缺乏标准时，应由市级实验室建立

检测方法。每个实验有实验设计、优选的实验方法、严格的程序、质量控制方法与手段。每个阳性实验

设有实验、复核两个过程。对有异议的实验采取送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复核。

7.5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市级、区级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根据GB 19489执行，其实验室生物安全级达到

2级。

——实验室中所有的传染性材料一概不准拿出实验室。

——实验中所有与传染性材料有接触的器材要经过消毒处理。

——检疫样本由区级实验室向市级实验室转移或从市级实验室向参考实验室转移的过程中要采取

严格的管理措施，做到样本不丢失，病原不扩散。

7.6 报告

各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及时完成检测报告。检疫检验中发现重大疫情及时向当地水生动物防疫

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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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表 A.1 水生动物疫病检测报告单

样品编号： 抽样单/委托单编号：

送/抽检样品： 送/抽检数量： 样品规格：

送/抽检水温： 样品状态：□鲜活 □死亡 □冰冻 □液体 □其他

送/抽检单位及人员： 送/抽检单位地址：

送/抽检来源： 采样时间： 接收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结果：

检测人： 检测时间：

审核人： 审核时间： 检测机构章

签发人： 签发时间： 报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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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表 B.1 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人员配置要求

项目 市级实验室 区级实验室 场级实验室

人员总数 8人及以上 2人及以上 1人及以上

高级职称人数 2人及以上 / /

中级职称人数 2人及以上 / /

专业 水产养殖、动物医学、微生物等 水产养殖、动物医学 水产养殖、动物医学

从事工作年限 2年及以上 1年及以上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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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表 C.1 水生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仪器设备最低配备要求

仪器设备名称 市级实验室（台/套） 区级实验室（台/套） 场级实验室（台/套）

1/100000-1/10000 分析天平 2 1 1

1/1000 分析天平 2 1 1

可见分光光度计 2 1 /

紫外分光光度计 1 1 /

便携式水质监测仪 2-4 2 1

PCR 仪 1 / /

荧光 PCR 仪 1 / /

电泳仪 1 / /

凝胶成像系统 1 / /

生化培养箱 3 2 2

超净工作台 3 1 1

电冰箱（含低温） 数台 2 2

解剖镜 1-2 1 1

倒置显微镜 1 1 1

荧光显微镜 1 / /

台式离心机 3 1 1

酶标仪 1 / /

超速离心机 1 / /

高通量组织研磨仪 1 1 /

纯水系统 1 / /

超薄冷冻切片机 1 / /

高压灭菌锅 1 1 1

鼓风干燥箱 2 1 1

远程诊断系统 1 / /

基本实验室配备 收样室、业务室、档案室、

预处理室、消毒室、细菌室、

细胞室、病毒室、分子生物

学室、毒种库、免疫室、组

织病理室、无害化处理区等

档案室、预处理室、消

毒室、细菌室、无菌室

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